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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
 

青西新管办字〔2020〕17号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   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证明事项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有关单位： 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证明事项管理办法》已经管委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2020年 7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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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证明事项管理办法 
 
第一条  为规范证明事项管理，推进减证便民，优化营商环

境，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，根据《青岛市证明事项

管理暂行规定》(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269号)，结合本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

具有管理公共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行政机关）为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办理政务时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明，或者为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出具证明的行为，适用本办法。 

证明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，依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证明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

关申请办理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等事项时，提供的需

要由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出具的、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

合特定条件的有关材料。 

主要包括：对法律事实的证明，如身份证明、出生证明、死

亡证明等；对法律关系的证明，如亲属关系证明、婚姻状况证明；

对资格、资质、能力或水平的证明，如职称证明、培训证明；权

利归属证明，如住所、办公地点、检测场所使用权或所有权证明；

其他客观状态的证明，如备案证明、验资报告、收入证明、住房

公积金提取证明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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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证明事项实施清单，并通过西海

岸新区政务网、部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布。证明

事项实施清单应当包含证明名称、设定依据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

位、办理指南等要素。 

第五条 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依法规范群众办事要素材料，精

简取消不合法、不合理以及主要为规避部门责任要求办事群众提

供的各种证明、佐证材料，形成证明材料取消清单，通过西海岸

新区政务网、部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布。证明材

料取消清单应当包含证明名称、证明材料、开具单位、取消方式

等要素。 

第六条 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立改废

情况和实施的政务服务事项变更情况，及时调整修订证明事项实

施清单和证明材料取消清单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七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提供法定证照（含电

子证照）、合同凭证的，行政机关不得索要其他用途相同的证明。 

第八条  行政机关通过数据共享、网络信息核验等方式获得

信息的，不得要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相关事项证明。

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行政机关通过数据共享、网络信息核验等方式获得的信息，

可以要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字或者盖章确认。 

第九条  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生态环境保护和直接关系公

民人身、重大财产安全的证明事项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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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采取书面（含电子文本）承诺方式代替提供相关证明。行政

机关依据书面（含电子文本）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 

书面承诺中应当载明承诺人已符合相关条件、标准、要求，

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。 

行政机关应当将可以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编制目录并向社

会公布。 

第十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办理有关事项时已经提

交且已进入办理流程的证明，负责同一事项后续办理环节的行政

机关，不得要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复提供。 

第十一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行政机关开具

证明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办理期限内予以出具。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开具证明的数量、频次明显超

过合理范围的，行政机关可以要求其说明理由；不合理的，可以

不予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要求行政机关开具

的证明，是以其他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明为条件的，最先收到申请

的行政机关应当联合其他涉及单位办理，并在办理期限内出具全

部证明。 

第十三条 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索要证明的，由其上级行政

机关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

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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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、监督同级行政机关证明

事项管理的有关工作。行政机关应将本单位证明事项实施清单和

证明材料取消清单向区司法局备案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20年 7月 30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29日印发 
 


